
怎樣才可得救

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(徒一六﹕31)

有一座城市，神命定明天就要降火焚燒，不及時逃避的，都必

葬身硫磺烈火中。神差祂的使者，把這消息預先告訴其中的部分居

民。有人發出這問題﹕“我當怎樣行才可得救﹖”你可能想像得到

的答覆是﹕“你只要一個人從那城出來，你和全家就必得救﹗”世

界上哪會有這種事﹗這斷不是聖經的教訓。

正是如此。有人相信，神應許“一人信主，全家得救”﹗當然

不可能不是出於誤意。

保羅和西拉出去傳福音，後來提摩太也加入了。聖靈引導他們，

到了亞洲極西的海港城市特羅亞。夜間，有異象現於保羅，有一個

人站著求他說﹕“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﹗”第二天，果然有

個馬其頓醫生路加來了，隨即加入了布道團，隨從主的引領，一同

踏上了歐洲的土地。(徒一六﹕6-10)

他們第一個工作的地方，是羅馬的駐防城市腓立比。在那裡，

引了幾個人信主。但因為趕出了巫鬼，被控告妨害羅馬人的宗教自

由，保羅和西拉因而被打關在監裡。遵從神的旨意，豈不應該步步

順利嗎﹖竟然到了監獄裡，此情何堪﹗但他們卻在半夜禱告，唱詩

讚美神。忽然發生大地震，監牢根基都被搖撼，監門全開。守獄的

人以為囚犯必然都逃走了，責任所在，拔刀想要自殺。被重打的囚

犯保羅，竟大聲呼叫制止他﹕“不要傷害自己，我們都在這裡﹗”

這意外的奇蹟，和奇蹟般的愛與關心，使他知道了自己罪的問

題﹕“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﹖”他們的回答是﹕“當信主耶穌，

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”但事情還沒有結束。



下面接著記說﹕“他們就把主的道，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...他

和全家，因為信了神，都很喜樂。”(徒一六﹕30-34)

還能比這更清楚嗎﹖不是一人信主，全家得救﹔而是全家聽了

道，信了主，全家得救，全家喜樂。正如所多瑪的羅得一家，聽了

天使的信息，信而從滅亡城出來的人，就得救了；女婿以為戲言，

拒絕相信，仍然留在那裡，當天上降下硫磺火，就被燒滅亡了(創一

九：12-25)。信而得救，是個人的事。

當然，一家中有的先信主了，生命改變，生活上有好的表現，

關心家人，向他們見證主，為他們禱告，最後可以引致全家得救。

但不可妄以為是主應許，不作甚麼也會全家得救。


